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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绥阳检察院不久前办
理了一起国家司法救助案件，林某是
一起交通肇事案的被害人，事故致其
身体多处骨折，住院治疗花费 9 万余
元，大部分是向亲戚朋友借款，林某
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医疗费欠款尚未
还清，现在又面临术后无钱进行康复
治疗的窘境。

因司法救助金正在审批中，该院
党组号召全院干警捐款，筹措了 3 万
元送到林某父母手中，帮助林某解决
了康复费用。正是得益于及时的康复
治疗，两个月后，林某扔掉了双拐。
本报记者韩兵 通讯员毕丽君摄

捐款·救助

办案检察官查看被害人伤情 检察官了解被害人家庭生活困难状况 干警踊跃捐款帮助林某尽快康复

□本报记者 郭树合

父 亲 诱 骗 并 性 侵 亲 生 女
儿，智障母亲却无力保护自己
的孩子。山东省东明县检察院
检察官张爱荣在办理这起强奸
案时，深深为这个家庭的 3 个
尚未成年的孩子揪着心。

张爱荣了解到，李某在 19
年前捡拾了智障女张某，两人
后生育一儿三女。李某凭借打
烧饼的手艺赚了些钱，但都消
耗在了喝酒、吸毒上，对家人
不闻不问，且经常打骂老人和
孩子，还诱骗其 13 岁的女儿与
其发生性关系，后因犯强奸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东明县检察院启动了司法
救助程序，但是几千元救助金
对这个特殊家庭来说可谓杯水
车薪。案子办结了，但张某的
一儿三女和张某的生活让张爱
荣始终放不下。她向院领导汇

报后，该院检察长孙振宇亲自
对接关工委、民政、妇联和爱
心义工协会，决定对张某的 3
个未成年女儿开展联合救助。

李某身为监护人，却实施了
侵害其女儿身心健康的犯罪行
为，不宜继续担任监护人。该院
向县妇联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妇
联提起撤销李某监护权之诉，并
协调民政部门为其家庭办理低
保。同时，为使 3 名未成年女儿
得到更多社会救助，该院还协调
公安机关给张某上了户口，并联
系医院作出智残诊断，推动民政
部门将其 3 个女儿认定为事实
孤儿，纳入保障范围，每人每月
可领取 1540元救助款。

“国家虽有救助政策，但
在推动事实孤儿救助过程中，
民政部门依据什么救助事实孤
儿成为障碍。”张爱荣告诉记
者，为突破瓶颈，东明县检察
院与民政部门沟通协调后，帮

助民政部门量身定制了调查笔
录模板和情况说明格式，让搁
浅的程序得以顺利推进，最终
使事实孤儿得到及时救助。

2021 年 3 月以来，该院在
开展为民办实事调查走访过程
中了解到，胡某晶、胡某娜、
张某宇、聂某涵、聂某泽等 5
名未成年人均系父亲死亡后母
亲 再 婚 且 不 支 付 抚 养 费 的 情
况。针对未成年人监护缺失、
生活失助等问题，该院一方面
积 极 开 展 精 准 救 助 、 心 理 疏
导、发动社会公益组织进行帮
扶 ， 以 消 除 孩 子 们 的 负 面 情
绪；另一方面主动对接妇联和
民政部门，帮助权益受损的未
成年人依法维权，为加强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提供有益经验。

记者了解到，在该院推动
下，民政部门依规启动事实孤
儿救助，5 个孩子均落实每人
每月 1540 元的事实孤儿救助，

有效保障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的合法权益。

2021 年以来，东明县检察
院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大
力构建多部门联动的困境儿童
保护救助长效机制，促进形成
未成年人国家保护大格局，稳
定 了 8 名 事 实 孤 儿 的 基 本 生
活，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孩子们
的各项权益。

“检察机关协调各方为未
成年人保驾护航，实现应救尽
救 、 应 救 即 救 ， 使 无 助 者 获
助，充分彰显了检察官既有刚
性又有温情。”该县妇联主席
马海清说道。

“给 8 名无助孩子受教育的
机会，不仅挽救了多个家庭，
还减轻了社会负担，更温暖了
人民群众的心，检察机关做的
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山东
省人大代表黄艳萍对该院做法
给予高度评价。

让搁浅的救助程序顺利推进
山东东明：一年落实了8名事实孤儿的救助

传递爱用心呵护特殊群体 为他们撑起一片“心灵晴空”

□本报记者 满宁
通讯员 赵海含 舒静婷

腊月年味浓，重庆市垫江
县乡镇的年集热闹非凡，9岁的
小雯 （化名） 正跟爷爷一起赶
大 集 、 买 年 货 。 可 就 在 不 久
前 ， 年 近 六 旬 的 爷 爷 何 时 回
来、小雯由谁监护等问题让重
庆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何
方眉头紧锁。

在对服刑人员家庭困境儿
童的排查中，何方发现服刑人
员王某有个 9 岁的女儿。孩子
的母亲李某已失联多年，父亲
入 狱 后 ， 小 雯 一 直 由 爷 爷 抚
养。半年前，为支撑一家人的
生计，年近六旬的爷爷外出打

工 ， 孩 子 由 谁 监 护 成 了 大 问
题。

为此，何方积极与当地民
政部门联系，争取相关扶助政
策，但根据现有规定，必须确
定小雯属事实无人抚养状态。
因此，能否联系上失联的李某
成了关键。

“娃儿一岁时，她妈妈就
离家出走了，好多年没看到过
了。”根据村民反映，何方又
与当地公安机关联系。经公安
机关调查，李某的户口已由原
户籍地迁移至江苏省泰州市，
经多次走访均未联系上，确属
失联。

核实后，民政部门参照当
地事实孤儿保障标准，每月给

小雯 1200 元生活费。此外，小
雯 还 可 享 受 助 学 金 等 资 助 政
策。资金解决了，谁来当小雯
的监护人？小雯所在村村委会
主任史某不无担忧。

“我想和爷爷在一起。”小
雯说出了内心的想法，何方又
到监狱听取了王某的意见，小
雯爷爷也表示同意。据此，检
察机关商请当地民政部门将小
雯的监护人变更为其爷爷。

“孩子还小，成长过程中离
不开亲情的陪伴。您现在是孩
子的监护人，必须真正担起责
任来。”因小雯爷爷在外务工，
实质上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为
此，何方不厌其烦地给老人打
电话，催促其早日返渝。

“我已经回来了，目前就在
重庆本地打工了，就是为了方便
照顾孙女的学习和生活。”小雯
爷爷的一通电话让何方放下心
来。

最终，在检察机关积极推
动下，公安、教育、民政及乡
镇等多部门联动，这场暖心的
救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021 年以来，重庆市检察
院第三分院全面推进未成年人
综合保护，注重在办案中发现
线索，多方联动、综合施策救
助困境儿童，积极引入社会力
量开展心理帮扶、促其健康成
长，先后救助困境儿童 17 人，
协 调 解 决 事 实 孤 儿 待 遇 8 人 ，
协调减免学习费用 5人。

“我想和爷爷在一起”
重庆三分院：排查救助服刑人员家庭困境儿童

本报讯 （记者王玲 通讯
员刘 俏) 日 前 ， 安 徽 省 合 肥
市瑶海区检察院控申检察部门
接 到 辽 宁 省 沈 阳 市 辽 中 区 检
察 院 检 察 官 打 来 的 电 话 ， 希
望 该 院 关 照 辖 区 内 的 一 名

“特殊群众”。
2021 年 7 月，李大姐的丈

夫与邻居发生口角，被捅伤后
不治身亡。案件移送到辽中区
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审查时发
现 ， 涉 案 双 方 均 以 务 农 为 生 ，
丈夫去世后，李大姐失去了收

入来源，而加害者家庭也因家
境贫困，无力进行赔偿。

“我患有慢性病，干不了农
活 ， 只 能 投 奔 在 安 徽 的 亲 戚 ，
车票都买好了。”李大姐对办案
检察官说道。

为贯彻司法救助“应救尽
救”理念，办案检察官主动向
李 大 姐 讲 解 国 家 司 法 救 助 政
策 ， 并 指 导 她 提 出 救 助 申 请 。
为不耽误其行程，检察官立即
联系当地村委会，邀请村干部
和村民代表座谈交流，现场宣

讲司法救助政策规定。在村民
的见证下，检察官顺利完成调
查 工 作 。 李 大 姐 到 安 徽 后 不
久，救助金就打到了她的银行
账户里。

随后，辽中区检察院向李大
姐现住所地的瑶海区检察院通
报了情况，希望通过两地检察机
关的爱心接力，实现一次救助长
期关爱。于是，瑶海区检察院 3
名检察干警带着生活用品，找到
李 大 姐 ，让 检 察 温 情 在 跨 越
1500 公里之后继续延续。

沈阳辽中：接力关照“特殊群众”

讲述人：张建梅
单 位：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

检察院
职 务：第三检察部主任
感 言：多一分关注就多一些希望

“你们太细心了，孩子被
强 制 医 疗 后 案 子 就 了 结 了 ，
多 谢 你 们 这 么 关 心 我 。” 近
日，当我将司法救助决定书
及慰问品送到退役老兵蓝某
家时，他连连向我道谢。

2021 年 3 月 18 日 ， 患 有
精神分裂症的蓝某伟因发病
产 生 杀 死 爷 爷 蓝 某 的 念 头 ，
遂踢破蓝某的房门，举刀向
其头部、左臂砍去，造成蓝

某多处受伤，为重伤二级。
经司法鉴定，蓝某伟作案

时处于精神疾病发病期间，已
丧失实质性辨认能力和行为控
制能力，被认定为无刑事责任
能力。2021 年 7 月底，随着法
槌的落下，蓝某伟被法院依法
决定强制医疗。

在 监 督 执 行 过 程 中 ， 我
和同事来到蓝某伟家中看望
老人，我注意到其客厅墙上
挂着两张泛黄的照片，照片
中的人穿着印有“中国人民
解放军”字样的军装。

经询问得知，照片中的人正
是蓝某。“我1955年参军，战斗中
曾有炮弹从我头皮擦过……”蓝
爷爷还找出了自己的退役军
人证，激动地讲起当年参军打
仗的经历。

当 我 们 聊 起 其 孙 子 蓝 某
伟 时 ， 老 人 瞬 间 便 哽 咽 了 ，

“家里条件差，这些年为给他
治病已经借了好多钱，现在
实在无能为力了。”看着他略
显寒酸的家，我心里很不是
滋味。

随 后 ， 我 与 县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民政局、街道办等
相关单位联系，进一步核实
蓝某的生活境况后，我院给
予 蓝 某 1 万 元 司 法 救 助 金 。
可是，单靠检察机关毕 竟 救
助力度有限，经与民政部门
沟通协调，民政部门决定给
予蓝某一家低保待遇。

经 此 一 事 ， 我 深 深 感
到，案件结了并不代表就是
终点，检察官更要做好办案

“ 后 半 篇 ” 文 章 ， 多 一 分 关
注，或许就会多一些希望和
温暖。

（本报记者史隽 通讯员
吴景整理）

孩子被强制医疗之后……

本报讯 （通讯员贺俊 李
成星） 前不久，江苏省扬中
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施正
矛带队来到宝应县，将 7 万元
救助金交到申请人手中。

小涵是该院办理的一起刑
事案件的未成年被害人。检察
官王樱发现，在小涵很小的时
候，她的母亲梁梅便离家出走
了，至今下落不明，小涵的父
亲李军四处打工，不仅嗜酒如
命还有赌博恶习。年幼的小涵
只能跟着奶奶，家庭生活十分
困难。2020 年 8 月，李军因侵

害小涵被司法机关羁押，家里
彻底断了经济来源。

王樱立刻向该院控申检察
部门移交救助线索，两部门联
合进行救助帮扶，先后多次开
展异地调查和综合救助，除给
予 小 涵 3 万 元 司 法 救 助 金 外 ，
该院还积极向江苏省和镇江市
两级检察院上报并获批 4 万元
救助金，最大限度地帮助小涵
一家人。

为 解 决 小 涵 监 护 缺 失 问
题，该院先后多次与宝应县检
察院、民政局、妇联、被害人

住所地社区召开联席会议，就
合力救助小涵达成共识，并联
合会签合作备忘录。各部门各
司其职，做好临时监护、后期
撤销监护权及指定监护、救助
金监管使用等，并将小涵纳入
事实孤儿保障体系，通过精准
帮扶提升救助效果。

与此同时，该院联合宝应
县检察院制定心理救助综合方
案，定期安排心理咨询师对小
涵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小涵早
日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

（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江苏扬中：精准帮扶提升救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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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范跃红 通讯
员沈玲） 2 月 8 日早上 6 点 30
分，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检察院
10名干警来到宝龙广场管控点参
加抗疫，这是当地疫情发生以

来，该院派出的又一批抗疫干
警。

春节前夕，面对突如其来的
疫情，该院全体干警主动放弃春
节假期，组建疫情防控应急处置

突击队，变身“大白”全力投入
疫情防控中。该院党组书记、代
检察长桑涛深入抗疫一线，与干
警共进退。“‘大家长’都以身
作则，我们就更没有退缩的理由

了！大家劲往一处使，全部下沉
到社区，确保管控到点到边，为
实现社区动态清零目标贡献检察
力量。”该院干警表示。

春节期间当地天气雨雪霏
霏，气温较低，干警们从防控
点值守、引导核酸检测，到为
群 众 配 送 物 资 等 ， 24 小 时 轮
岗，从未停歇。

干警的努力，群众看在眼
里。“看到‘大白’身上的检察
二字很安心，这支队伍纪律严
明 ， 看 着 他 们 在 风 雪 里 巡 防 ，
忍不住送上些食物，但都被谢
绝了，排队做核酸时，还亲切
提醒我们保持距离，7 天长假里
天天陪着我们，真的很感动。”
2 月 7 日，当地防疫取得阶段性
胜利、交通管制解除后，这条
点赞富阳检察干警的微信刷屏
了当地干部群众的朋友圈。

据了解，自这波疫情发生
至 2 月 8 日，该院已派出 350 余
人次参加抗疫。

检察蓝变身“大白”投身抗疫
杭州富阳：全院干警组建疫情防控突击队

□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米雪

湖 北 省 老 河 口 市 某 村 村
民 刘 老 汉 原 本 拥 有 一 个 幸 福
的 家 庭 ，自 己 和 老 伴 种 植 着 几
十 亩 地 ，儿 子 小 刘 在 外 打 工 ，
儿 媳 小 龚 在 家 哺 育 孙 子 。 然
而 ， 这 份 平 静 祥 和 在 2017 年
戛然而止。

2017 年 2 月，小刘因工伤事
故死亡，建筑公司赔偿给刘老汉
和老伴、儿媳、孙子 100 余万元，
并按约定汇到了刘老汉的银行
卡上。因为这笔赔偿金，刘老汉
和儿媳小龚展开了一场旷日持
久的争夺，导致亲情破裂。

小刘死后，小龚要求分得自
己 和 孩 子 的 份 额 ，被 刘 老 汉 拒
绝。刘老汉觉得儿子去世后儿
媳已是外人，赔偿款与她无关。

多次索要无果后，小龚向法
院起诉，要求分配属于自己和孩

子的那部分赔偿，法院支持了小
龚的诉求。但是，判决生效后，
刘老汉仍拒绝履行。法院查明，
刘老汉早已将赔偿金分多次取
出 并 销 户 ，款 项 下 落 不 明 。 随
后，小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但因刘老汉名下无存款也无房
产，且拒不说明赔偿款去向。因
难以执行到位，法院裁定中止了
本次执行程序。2019 年 9 月，小
龚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法院
责令刘老汉书面报告财产，但刘
老汉拒不申报，法院依法对其采
取拘留措施，并将其涉嫌拒不执
行 判 决 、裁 定 一 案 移 交 公 安 机
关，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移送至
老河口市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沙涛阅卷后发
现 ，虽 然 刘 老 汉 声 称 钱 用 于 看
病、还账了，但无法提供相关凭
证；邻居、村干部均表示刘老汉
夫妻身体尚好，没有外债，也无
大额支出。

“刘老汉应该有执行能力，
赔 偿 款 很 可 能 是 被 隐 藏 起 来
了”。检察官推断。

该如何办理此案，检察官陷
入了思考：法院在执行环节多次
做工作并采取强制措施均无果，
刘老汉甚至表示钱就是花完了，
坐牢也无所谓。案件还有调解
的余地吗？

“如果一诉了之，对刘老汉
定罪判刑，小龚的诉求得不到
满足，翁媳之间的恩怨也会越
积越深。”沙涛说，经过耐心地
向刘老汉讲案情、说法理，刘
老汉同意了法院和检察院提出
的折中方案：将属于小龚的 15
万余元给小龚，孙子的 40 余万
元继续由刘老汉保管至其成年。

双方达成和解后，刘老汉自
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提出的缓
刑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老刘
支付 15 万元后，翁媳之间的赔
偿金“争夺战”也得以平息。

湖北老河口：平息赔偿金争夺战


